
九府厅字〔2018〕37 号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庐山管理局，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八里湖新区、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

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及驻市各单位：

为了加强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管理，根据国家、省、市关于加

强法治政府建设和“放管服”改革的相关要求，经清理，并经市

政府同意，决定对下列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分别予以修改、废止：

一、对下列市政府规范性文件作如下修改（8 件）

（一）对《九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九江市野外火源管理办

法的通知》（九府发〔2012〕15 号）作出修改。

1.将第八条修改为“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森

林资源分布状况和森林火灾发生规律，划定森林防火区，并向社

会公布。森林防火重点期内，禁止在森林防火区烧荒、烧田埂草、

烧草木灰、焚烧秸秆、烧山驱兽、吸烟、烤火、野炊、焚香烧纸、

燃放烟花爆竹等一切野外用火。在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等

级天气，适时发布野外用火危险公告，规定野外用火危险期、危

险区。在危险期内发布‘戒严令’，在进入重点林区的要道、路



口、山边，设立防火岗哨，加强巡山护林，严防死守。必要时实

行封闭管理，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

2.将第九条修改为“市、县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及时提供森

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信息，必要时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降低

森林火险等级。”

3.将第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林区历史文物古迹、自然保护

区、名胜风景区、森林公园、易燃易爆站库及其边缘 200 米内；

高速公路、京九铁路及其边缘 500 米内，其它铁路、公路、水库

边缘 200 米内；飞机场周围 800 米内为野外用火重点严管区（以

下称重点严管区），重点严管区内禁止一切野外用火。”

4.将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森林防火区内因造林整地、烧

除疫木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二）对《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九江市城市供水

用水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九府厅发〔2014〕30 号）作出修改。

删去第四十五条中的“并依法予以处罚”。

（三）对《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贯彻落实社会救助

暂行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九府厅发〔2015〕26 号）作出修改。

将文件标题修改为《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落

实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



（四）对《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九江市渣土运输

管理办法的通知》（九府厅发〔2015〕31 号）作出修改。

1.将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负责渣

土处置核准、渣土弃置场和渣土运输的监督管理工作。”

2.将第八条第（三）项修改为“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车辆行驶证，企业自有符合密闭要求与其承运能力相符的

渣土运输车辆，车况良好，配备冲洗设备；”

删除第八条第（六）项。

3.将第九条第（四）项修改为“按照规定喷印所属企业名称、

监督电话、标识，且车身颜色醒目统一；”

删除第九条第二款。

4.将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对渣土运输车辆实行限速行驶，

行驶速度不得超过公安交警和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范围”

5.将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建立渣土运输企业市场退出机

制。渣土运输企业应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签订渣土运输行为

规范承诺书，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每年度同一违法行为被查处

两次以上的，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将其从渣土运输企业名

录上除名并予以公布，该企业退出本市渣土运输市场：”



6.将第十七条第（七）项修改为“承运企业具备的运力情况。”

8.将第二十条第（二）项修改为“查验车辆和人员的营运证

和驾驶证，无证车辆不得进场装载渣土；”

9.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渣土运输车辆（含五小工程

渣土运输车辆）应当保持车牌清晰完整，随车携带营运证、驾驶

证；”

（五）对《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九江市深化中小学教

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意见》（九府厅发〔2016〕27 号）作出

修改。

1.将第二大点“二、改革的主要内容”第一段修改为“按照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社厅、省教育厅关于江西省深

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赣府厅发〔2016〕19 号）

精神，围绕健全制度体系、拓展职业发展通道、完善评价机制、

创新评价手段、形成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以社会和业内认可为

核心、覆盖各类中小学教师的评价机制，建立与事业单位岗位聘

用制度相衔接的职称制度。妥善处理已评未聘教师的职称聘任问

题，从 2016 年开始实行全市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在核定的岗位结

构比例内有空岗的情况下进行，不再进行岗位结构比例之外，与

岗位聘用相脱离的资格评审，评聘的名额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统一下达。具体包括：”



2.将第二大点第四项“（四）实现与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制度

的有效衔接 4．”修改为“4．中小学教师高级、中级、初级岗位

之间的结构比例，以及高级、中级、初级岗位内部各等级的结构

比例，按照《关于调整江西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设置结构比

例及最高等级控制标准的通知》（赣人社发〔2012〕92 号）、《关

于进一步加强全省中小学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和评聘工作的通知》

（赣人社发〔2017〕44 号）规定执行。其中，正高级教师数量按

省下达的指标数控制。”

3.删去附件《关于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中空出岗位的几点意

见》。

（六）对《九江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考核评价办法》（九府

厅字〔2013〕36 号）作出修改。

1.将第一大点“一、考核目的”修改为“以创建节约型机关

为引领,进一步落实节能工作目标责任制，通过对市公共机构节能

工作的量化考核，增强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对能源资源的忧患意识、

节约意识和责任意识，遏制能源资源浪费现象，降低行政运行成

本，充分发挥公共机构节能的表率作用。”

2.将第三大点“三、考核方法及评分标准” 第一段修改为“考

核采取年终考核和平时专项检查相结合的办法，实行一级考核一

级。根据《条例》和《办法》规定，各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责任



本级公共机构节能考核评价工作，上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考核下

一级的节能工作。主管部门负责下属公共机构节能考核评价工作，

科、教、文、卫、体及实行垂直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公共

机构节能考核评价工作。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负责全市公共机

构节能考核评价工作。年度考核结束后将考核方案、评分标准、

考核材料、考评结果、考评结果备案表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备案。”

3.将“四、考核档次划分及奖惩”修改为“（一）年终考核

结果分为优秀、达标、不达标三个档次，即 90（含）-100 分为优

秀、70（含）-89 分为达标、70 分以下为不达标，考核结果将进

行公布。（二）从考核优秀的县（市、区）和市直单位，评选若

干个先进，由市人民政府通报表彰。被评为先进的市直单位可按

当年单位在册干部职工每人一个月工资性收入增发奖金，被评为

达标的市直单位可按当年在册干部每人半个月工资性收入增发奖

金，所需经费从本单位节能效益中解决。（三）对考核不达标的

县（市、区）和市直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启动问责制。

（七）对《九江市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发展应

用管理办法》（市政府令 33 号 2013 年）作出修改。

1.将第六条修改为“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布点方案，由县（市、

区）工业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发展规划、预拌混凝土

需求量以及道路交通运输状况，按照合理布局、供需均衡、保护

环境的原则，编制并发布。布点方案应按国家、省相关政策法规



对总量规模、方位布局、准入条件等做出具体规定；预拌砂浆生

产企业布点方案，由市工业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相关要求

作出具体规定。”

2.将第十三条修改为“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如遇

重大特殊情况需拆迁异地重建或需要改、扩建生产线的，应当向

当地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管理机构申报，并报市工业和信息化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3.删去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三款。

4.将第三十五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行

政主管部门、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管理机构，以及其他有关部

门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批准企业新建、扩建和改建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并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此外，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八）对《关于在中心城区内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和限制使

用粘土制品的通告》（市政府通告 2014 年）作出修改。

将“六、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修改为“六、限制使用

粘土制品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实施。”



二、对下列市政府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8 件）

1.废止《关于大力推进林下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九府发

〔2013〕1 号）

2.废止《九江市大气污染防治考核办法（试行）》（九府发

〔2017〕8 号）

3.废止《九江市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九府厅发〔2014〕

17 号）

4.废止《九江市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九

府厅发〔2014〕51 号）

5.废止《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九江市城市规划区

违法建设查处办法的通知》（九府厅发〔2016〕10 号）

6.废止《九江市推进渣土运输改革工作方案》（九府厅字〔2016〕

9 号）

7.废止《印发九江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九

府厅字﹝2014﹞104 号）

8.废止《关于印发九江市知名商标认定和保护办法的通知》

（九府厅字〔2015〕179 号）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18 年 4 月 3 日


